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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初始条款和定义

A部分：初始条款
第1.1条：自由贸易区的建立
根据《1994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第二十四条及《服务贸易总协定》第五条的规定，缔约方特
此依照本协定条款建立自由贸易区。
第1.2条：与其他协定的关系
1.�缔约方确认双方在现行双边和多边协定（包括《世界贸易组织协定》）项下对
彼此享有的现行权利和承担的义务。
2.�为进一步明确起见，不得将本协定解释为减损缔约方之间任何规定对货物、服务、
投资或人提供比本协定更优惠待遇的国际法律义务。
第1.3条：义务的范围
缔约方应确保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使本协定条款（包括其遵守）生效，除非本
协定另有规定，地方政府层级亦应遵守。

B部分：一般定义
第1.4条：定义
就本协定而言，除非另有规定：
中央政府层级指：

(a)�对韩国而言，指中央政府层级；及�(b)�对美国而言，
指联邦政府层级；

涵盖投资指，对一缔约方而言，另一缔约方投资者在其领土内根据第11.28条（定
义）所定义的、于本协定生效之日已存在或此后设立、收购或扩大的投资；

关税包括任何关税或进口税以及与货物进口相关的任何形式的费用，包括任何形式的附加税或附
加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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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类进口相关的费用，1 但不包括任何：
(a)�相当于根据《1994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第三条第二款对缔约方的同类、
直接竞争或可替代货物，或对用于全部或部分制造或生产进口货物的货物所
征收的国内税的费用；(b)�根据缔约方法律实施的反倾销或反补贴税；或(c)�
与进口相关的、与服务提供成本相称的费用或其他收费；

《海关估价协定》指包含在《世界贸易组织协定》附件1A中的《1994年关税与贸易
总协定第七条实施协定》；
日历日指连续的日期；
企业指根据适用法律组建或组织的任何实体，无论是否以营利为目的，也无论为私
人或政府所有或控制，包括任何公司、信托、合伙企业、独资企业、合资企业、协
会或类似组织；
一方的企业指根据一方法律组建或组织的企业；
现行指本协定生效之日正在实施的；
可自由使用货币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根据其《协定条款》确定的“可自由使用货币”；
《服务贸易总协定》指《世界贸易组织协定》附件1B所包含的《服务贸易总协定》；
《1994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指《世界贸易组织协定》附件1A所包含的《1994年关税与贸易总协
定》；
一方的货物指《1994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中所理解的国内产品或缔约方可能同意的此类货物，
并包括该方的原产货物；
政府采购指政府为政府目的而非为商业销售或转售或用于生产或供应货物或

1�为进一步明确，“关税”包括根据韩国关税法第六十九条征收的调节关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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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销售或转售服务；
协调制度（HS）指商品名称及编码协调制度，包括其解释通则、类注和章注，由
缔约方在各自关税法中采纳和实施；
进口许可程序协议指《WTO协定》附件1A所包含的进口许可程序协议；
联合委员会指根据第22.2条（联合委员会）设立的联合委员会；
措施包括任何法律、法规、程序、要求或惯例；
国民指：

(a)�就韩国而言，指《国籍法》所定义的韩国国民；2 及�(b)�就美国而言，指
《移民和国籍法》定义的“美国国民”；

原产指符合第四章（纺织品和服装）或第六章（原产地规则和原产地程序）中规定的原产地规则；

人指自然人或企业；
缔约方的人指一方的国民或企业；
优惠关税待遇指本协定适用于原产货物的关税税率；
地区级政府指，对美国而言，美国的一个州、哥伦比亚特区或波多黎各；对韩国而
言，“地区级政府”不适用；
再制造货物指归入HS编码第84章、85章、87章或90章，或税目94.02项下的货物，且满足以下
条件：

(a)�全部或部分由第6.22条（定义）所界定的回收货物组成；且

2  居住在朝鲜半岛军事分界线以北地区的自然人无权享受本协定规定的利益。



1-4

(b)�具有与全新货物相似的预期寿命，并享有类似的工厂保修；
保障措施协定指《WTO协定》附件1A中所含的《保障措施协定》；
卫生或植物检疫措施指《实施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协定》附件A第1款所述的任何措施；

实施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协定指《WTO协定》附件1A中所含的《实施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协定》；

国有企业指由一缔约方拥有或通过所有权权益控制的企业；3

技术性贸易壁垒协定指《WTO协定》附件1A中所含的《技术性贸易壁垒协定》；
领土指：

(a)�就韩国而言，指韩国行使主权的陆地、海域和领空，以及根据国际法和其
国内法可行使主权权利或管辖权的毗连领海外部界限及以外的海域，包括海床
和底土；及(b)�就美国而言，(i)�美国的关税领土，包括50个州、哥伦比亚特区
和波多黎各；(ii)�位于美国和波多黎各的对外贸易区；及(iii)�美国领海以外任
何区域，在该区域内，根据国际法和其国内法，美国可就海床和底土及其自然
资源行使主权权利；

《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指作为《世界贸易组织协定》附件1C的《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
定》；4

3  为更明确起见，通过所有权权益实现的拥有或控制可以是直接或间接的。
4�为更明确起见，“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包括WTO成员根据《世界贸易组织协定》授予的、对
《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任何条款现行有效的任何豁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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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贸易组织指世界贸易组织；和
世界贸易组织协定指1994年4月15日签订的建立世界贸易组织的马拉喀什协定。


